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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博士班輔系科目學分表 
（112 學年度申請適用） 

受理申請對象：本校博士班申請適用 
112.05.24 本校第 17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所 
接受選讀
輔系系別 

先修科目學分 指定必修科目學分 任選必修科目學分 

完成輔
系至少
應修學
分 

生
物
科
學
系 

各系所 無 

專業必修課程(A-B 組)需擇一組
修畢 
【A】 
生態研究方法(3) 
生物多樣性書報討論（一）(1) 
生物多樣性書報討論（二）(1) 
生物多樣性書報討論（三）(1) 
生物多樣性書報討論（四）(1) 
【B】 
細胞與分子生物學(3)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書報討論
（一）(1)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書報討論
（二）(1)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書報討論
（三）(1)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書報討論
（四）(1) 

小
計
7
學
分 

本系開設之碩博班專業選修講
授類課程 2 門以上 

任
選
5
學
分
以
上 

12 

物
理
學
系 

各系所 
近代物理      (3) 
量子物理      (3) 
(二擇一) 

專題研討(一)   (2) 

小
計
2
學
分 

古典力學           (3) 
高等量子力學       (3) 
統計力學           (3) 
電動力學           (3) 
量子力學           (3) 
凝態物理(一)(二)     (6) 
電動力學導論       (3) 

小
計
12
學
分 

14 

應
用
數
學
系 

理、工、管
理、海科學
院各系所 

無 

任選 1 科修畢： 
統計書報討論(一) (1) 
統計書報討論(二) (1) 
計算書報討論(一) (1) 
計算書報討論(二) (1) 
數學書報討論(一) (1) 
數學書報討論(二) (1) 

小
計
1
學
分 

本系開設之碩博士班課程任選
至少 15 學分 

任
選
15
學
分
以
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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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博士班輔系科目學分表 
（112 學年度申請適用） 

受理申請對象：本校博士班申請適用 
112.05.24 本校第 17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所 
接受選讀
輔系系別 

先修科目學分 指定必修科目學分 任選必修科目學分 

完成輔
系至少
應修學
分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各系所 無 

修習至少 2 門各組核心課程 
1.電子組－光電元件、材料科學

（一）、固態電子元件
（一）、寬能隙半導體與功率
元件 

2.控制組－線性系統分析、非線
性系統、智慧型控制、最佳
控制 

3.人工智慧與網路組－計算機網
路、資料探勘、演算法設計
及分析、機器學習 

4.電力組－電力系統運轉、高等
電機機械理論分析、電力電
子轉換器、電力潮流分析 

5.電波組－電磁理論、平面天線
設計、射頻通訊電路設計 

6.系統晶片組－系統晶片設計、
FPGA 系統設計實務、低功率
系統設計、高等類比積體電
路設計 

7.生醫訊號處理與儀器組－生理
學、生醫訊號處理、生醫儀
器導論、生醫影像研究方法 

6
學
分 

依本系碩博士班課程結構圖任
選至少 6 學分講授類課程 

6
學
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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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博士班輔系科目學分表 
（112 學年度申請適用） 

受理申請對象：本校博士班申請適用 
112.05.24 本校第 17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所 
接受選讀
輔系系別 

先修科目學分 指定必修科目學分 任選必修科目學分 

完成輔
系至少
應修學
分 

機
械
與
機
電
工
程
學
系 

各系所 無 書報討論(兩學期) 

小
計
2
學
分 

高等熱力學 
熱對流 
黏性流體 
計算流體力學及熱傳學 
太陽能工程 
太陽能空調系統設計 
熱輻射導論 
複合材料力學 
破壞力學 
彈性力學 
塑性力學 
塑性加工學 
數位控制 
機器視覺 
非線性系統及控制 
數位訊號處理 
隨機過程與模式 
模糊邏輯與控制 
類神經網路概論 
奈米加工學 
智慧製造與監測技術 
空間機構運動學 
平面機構運動學 
摩潤學 
機電傳動系統 
微奈米壓印設計製作 
微致動器實務 
物聯網與大數據於智慧製造應
用 
微流體生物晶片系統 

任
選
15
學
分
以
上 

15(書
報討論
2 學分
另計) 

環
境
工
程
研
究
所 

理學院 
工學院 

海洋科學
學院 

環境化學 
環境流體力學 
理化處理 
生物處理 
反應動力學 

水及廢水分析 
廢棄物及土壤分析 
空氣污染物採樣與分析 

小
計
3
學
分 

淨水高級處理程序 
事業廢水工程設計 
高等水化學 
氣膠學 
空氣品質管理 
大氣污染化學 
有害廢棄物管理與處理 
地下水文學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與整治 
再生能源技術 
能源管理與污染防治 
環境宿命與風險評估 
奈米科技與環境 

任
選
15
學
分
以
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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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博士班輔系科目學分表 
（112 學年度申請適用） 

受理申請對象：本校博士班申請適用 
112.05.24 本校第 17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所 
接受選讀
輔系系別 

先修科目學分 指定必修科目學分 任選必修科目學分 

完成輔
系至少
應修學
分 

通
訊
工
程
研
究
所 

各系所 無 

修習至少 2 門各組核心課程： 
 
1.系統組–隨機過程、數位信號

處理、數位通訊 
2.電波組–平面天線設計、射頻

通訊電路設計、電磁理論 

6
學
分 

依本所碩博士班課程結構圖任
選至少 6 學分課程 

6
學
分 

12 

海
洋
生
物
科
技
暨
資
源
學
系 

各系所 無 

依本系博士班必修科目表之分
組必修科目，任選一組別修習 
【A】： 8 學分 
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五） 
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六） 
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七） 
海洋生物科技專題研討（八） 
【B】： 8 學分 
海洋生態專題研討（五） 
海洋生態專題研討（六） 
海洋生態專題研討（七） 
海洋生態專題研討（八） 
【C】： 8 學分 
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五） 
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六） 
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七） 
海洋化學資源專題研討（八） 

任
選
一
組
別
修
習
8
學
分 

高等海洋微生物學 (2) 
海洋資源與生物科技專題(3) 
遺傳與選育特論  (2) 
海洋總體基因體學(2) 
海洋動物細胞組織與演化(3) 

任
選
8
學
分
以
上 

16 

海
洋
科
學
系 

各系所 無 

一、基礎課程 
海洋學導論(3) 
海上實習(1) 
 
二、專題課程(4) 
本系專題課程為分組進行，請
任選一組別修課： 
1.海洋生物組：海洋生物專題討

論(一)、(二)、(三)、(四)，共
四學期/四學分； 

2.海洋化學及地質組：專題演講
(一)、(二)、(三)、(四)，共四
學期/四學分； 

3.海洋物理組：物理海洋專題討
論(一)、(二)、(三)、(四)，共
四學期/四學分。 

小
計
8
學
分 

請參考本系碩士/博士班課程
架構圖，依各組別修習必選課
程(註 1)。 
 
註 1 
本系專業必選課程為分組進
行，請任選一組別修課： 
1.海洋生物組(6)：以下四門課
程任選兩門課程選修：海洋
生態學、海洋生物生理學、
系統分類與演化、分子細胞
生物學； 

2.海洋化學及地質組(6)：高等
海洋地質學、高等海洋化
學； 

3.海洋物理組(4)：高等物理海
洋學(一)、(二)。 

任
選
4
學
分
以
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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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博士班輔系科目學分表 
（112 學年度申請適用） 

受理申請對象：本校博士班申請適用 
112.05.24 本校第 17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所 
接受選讀
輔系系別 

先修科目學分 指定必修科目學分 任選必修科目學分 

完成輔
系至少
應修學
分 

海
洋
生
物
科
技
博
士
學
位
學
程 

理學院 無 
1.專題討論(一)(二)   
2.海洋生物學   
3.博士論文 

小
計
11
學
分 

高等分子生物學 (3) 
抗發炎藥物開發(一)  (1) 
抗發炎藥物開發(二)  (1) 
天然藥物之生醫分析方法(3) 
分子細胞生物學 (3) 
基因工程 (3) 
疾病藥物治療學 (3) 
生技產業現況與展望  (3) 
海洋天然物化學 (3) 
天然物化學 (3) 
分子遺傳及基因體學  (3) 
高等化學生物學 (3) 
海洋分子生態學 (2) 
海洋資源與生物科技專題 (3) 
結構生物技術學 (3) 
分子標靶與天然物開發 (2)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保育(一) (2)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保育(二) (2) 
細胞動力學 (3) 
色層分析 (2) 
醫學生理學 (3) 
質普基礎原理 (3) 

任
選
8
學
分 

20 

教
育
研
究
所 

各系所 教育學方法論研究
(3) 

教育統計學研究 (3) 
質性研究法(3) 

小
計
6
學
分 

本所開設之博士班專業選修講
授類課程 3 門以上 

至
少
9
學
分
以
上 

15 

教
育
與
人
類
發
展
研
究
全
英
語
博
士
學
位
學
程 

各系所 

以下科目任選 1
門： 
教育政策分析(3) 
教育心理學研究(3) 
試題反應理論(3) 

研究方法論 (3) 

小
計
3
學
分 

本學程開設之博士班專業選修
講授類課程 4 門以上 

任
選
12
學
分
以
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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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博士班輔系科目學分表 
（112 學年度申請適用） 

受理申請對象：本校博士班申請適用 
112.05.24 本校第 17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所 
接受選讀
輔系系別 

先修科目學分 指定必修科目學分 任選必修科目學分 

完成輔
系至少
應修學
分 

醫
學
科
技
研
究
所 

各系所 無 高等醫學科技      (3) 

小
計
3
學
分 

本所開設之碩士班課程任選至
少 9 學分 

任
選
9
學
分
以
上 

12 

 


